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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們打着「三罷」幌子，
阻礙交通，瘋狂打砸搶燒中資
店舖和公共設施，向港鐵車廂
投擲汽油彈，無差別攻擊普通
市民，甚至公然焚燒活人。手
段之殘暴，行徑之猖狂，遠遠
超出人類文明和人性道德的底
線。
被燒阿伯的視頻片段在網

上傳開之後，所有人都震
驚了。大家紛紛問「這是真
的嗎？」「怎麼會這樣？」
「阿伯現在怎麼樣了？」
「這是赤裸裸的謀殺！這是
野獸的行徑」。公然放火燒
人，這和恐怖分子有什麼區
別？視頻一出，就連很多
「撐民主、撐勇武」的人都
覺得無法理解，找不到理由
辯護。 然而，一夜過去，
有人將這件事忘卻，「阿伯
被燒」事情彷彿從未發生
過，那個尚在危殆的阿伯，
被人「選擇性遺忘」了。
選擇性失憶，這是煽暴派的

特性。有多少因意見不同而被
毆打的市民、因履行職責而被
傷害的警員、多少因中資背景
而被砸爛的店舖。凡此種種，
真的能夠被「選擇性遺忘」
嗎？
香港已經走到了懸崖邊緣，

秩序規則、社會安全幾近蕩然
無存。此時此刻，每一次對暴
力的容忍，每一次對暴行的遺
忘，都在把香港推向萬劫不復
的深淵。
時常有市民問我，覺得香

港的亂局何時能結束？我認
為，現在的香港只有自救，
才有未來。只有市民上下一
心，凝聚共識，共同向暴力
說「不」，堅定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警方
嚴格執法，讓暴徒得到嚴
懲，才有可能真正止暴制
亂，讓香港早日重回法治穩
定的正軌。

楊志紅
港區全國政協
委 員 香 港 新
活力青年智庫
總監

暴力示威持
續，暴徒忽視民
意將暴力行動升

級，中文大學學生於11月13
日擲數百汽油彈，與警察發生
激烈暴力衝突，甚至中文大學
被公眾喻為「兵工廠」。浸會
大學和理工大學學生更擲磚頭
堵路，令香港交通大癱瘓，甚
至有些大學生在各區縱火和擲
汽油彈，讓警察被困火場，這
些大學生罔顧法治必受法律制
裁。
不但如此，暴徒明目張膽

破壞中資商業機構，在香港
心臟地帶到處堵路、阻礙市
民上班。暴行超越道德底
線，埋沒良心，愧對社會、
父母對大學生的教育之恩。
政府必須加強執法力度，讓
暴徒受到必要懲戒，不能縱
容犯罪。
根據財政司數據顯示，香

港作為一個生產總值2.8萬億
港元的經濟體系，香港擁有
市值超過32萬億港元(相等於
生產總值的11倍）的股票市
場，銀行業總資產值達24萬
億港元(約生產總值的9倍)，
是市民多年來努力工作的成
果，更是國際與內地的金融
機構對香港金融體制的信心
和肯定，吸納內地和外國資
金、企業來港成立總部和分
支機構，更吸引投資者發掘
人才，推動香港經濟向前發
展。
學生持續發動暴力抗爭，只

會拖垮香港經濟，沒有企業願
意在港投資，只會令畢業生找
工作十分困難，創業機會只會
越來越低，受害的是學生自
己。
香港要培養秉承法治精神、

具有崇高品格的青年，不能容
忍大學生知法犯法行為。社會
絕不能讓一小撮暴徒葬送香港
的未來。廣大市民有信心，政
府能竭力止暴制亂，回復美麗
燦爛的香港。

張思穎
民建聯中央委
員 民 建 聯 工
商事務副發言
人 全 國 港 澳
研究會會員

大
學
生
踐
踏
法
治
必
受
嚴
懲

落實中央最緊迫要求 香港必能走出亂局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西出席金磚峰會，就當前香港局勢表明中國政府嚴正立場，這是黑色暴

亂逾5個月來，中央對香港問題發出的最強音，顯示出中央最堅定的平亂決心，對特區政府、

香港市民是巨大鼓舞，對暴亂分子及幕後支持者是最嚴厲警告。

周厚立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島各界聯會常務副理事長

習主席從上一次會見特首林鄭月娥時
指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當前最
重要的任務」，到現在強調是「當前最
緊迫的任務」，這不僅是中央對香港局
勢的研判，也是對特區政府最緊迫的工
作要求。

為止暴制亂帶來巨大信心和力量
習主席提出三個「堅定支持」，指出「我們將繼續堅

定支持行政長官帶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堅
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堅定支持香港司法機構依法
懲治暴力犯罪分子。」與此同時，也提出三個「堅定不
移」，習主席指出，「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
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

堅定不移。」
習主席三個「堅定支持」的態度和三個

「堅定不移」的決心，義正詞嚴，一氣
呵成，既有豐富內涵，更是高屋

建瓴，為特區政府和社會各
界止暴制亂、恢復秩

序帶來了巨
大

的信心，注入了強大力量。
習主席選擇在重要國際場合，就香港局勢表示中國政

府嚴正立場，向全世界發出了強烈的信號，講出了目前
香港發生的是激進暴力犯罪行為的真相，讓全世界看清
修例風波的實質，認識到其危害性。5個月來的黑色暴
亂挑戰「一國兩制」底線，暴露「顏色革命」本質，呈
現本土恐怖主義的趨勢，對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對香港政治、法治、經濟、社會、民生各方面，均
帶來前所未見的衝擊和嚴重傷害。

「底線」已被挑戰中央絕不容忍
所謂「上帝要其滅亡，必先讓其瘋狂」。已經爆發逾5

個月的違法暴亂，暴徒叫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
號，搖晃美國旗、英國旗、港英旗，砸爛地鐵、癱瘓機
場、堵塞交通、毀壞商場商舖。暴徒喪心病狂地侮辱國
旗國徽，暴力衝擊中聯辦、中資銀行和機構，打砸燒搶
有內地背景的商舖、建制派議員辦事處。用汽油彈、炸
彈、鏹水、磚塊、弓箭攻擊員警，更用利刃割喉殺警。
暴徒以極端暴力發起「三罷」行動，大肆破壞交通，

不擇手段阻撓市民上班上學，更將攻擊對象直接指向無
辜市民，從當眾焚燒活人到擲磚奪去人命，黑衣暴徒們
不斷突破法律、道德、人類文明的底線，其暴行已經是
恐怖主義的行徑。

習主席指出，香港持續發生的激進暴

力犯罪行為，嚴重踐踏法治和社會秩序，嚴重破壞香港
的繁榮穩定，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這三個
「嚴重」，是中央對香港局勢的最新分析及定性。習主
席2017年視察香港時，強調「三條底線」不能觸碰：
絕對不能允許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絕對不能允許挑
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絕對不能允
許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如今「底線」
已被挑戰，中央絕不容忍！

全港市民都希望特區政府能牽頭帶動全社會一同止暴
制亂。希望特首牽頭成立跨部門的「止暴協調中心」，
同時立即調動輔助警力、增聘警隊人手，切實推動政府
各部門和全港市民一起止暴制亂。希望特區政府用盡一
切方法及手段保護市民安全及回復社會秩序，警方要嚴
正強力執法，司法機構要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共同
強力遏制打擊各種違法暴力行為和恐怖主義行徑。
社會各界特別是特區政府，應當牢記中央的最緊

迫要求，只要全社會齊心做好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的工作，目標一致，共同合作，支持
特區政府和警隊堅決反暴，有力抗
暴，盡快恢復法治安定的社
會環境，香港必能走
出亂局。

小聰：
你離開家已經半個月了，沒有半點消息。我們的父親

雖然很生氣，但他的內心裡，還是非常惦念你。這些日
子，他天天晚上守着電視目不轉睛，看新聞的鏡頭裡會
不會有你。他有時會絮叨着：「一天比一天涼了，也不
知道他有沒有錢買衣服。」你離開家的那天，實在是太
匆促了：父親堅決不同意你上街去「攬炒」，罵你是在
「犯罪」，你一把奪過被父親搶在手裡的「面罩」，奪
門而去。我看着你的身影，一眨眼就消失在街角，而父
親，流淚了。
小聰，你是我細佬，也是我們全家的驕傲。你讀書一

直很好，17歲就考入了中文大學。你之前是父母、老師
和鄰居們眼中的乖仔，也是一個樂於同我這個哥哥聊天
的好弟弟。似乎也正是進入大學之後，你和家人的交流
開始不那麼和諧起來：你時常問我，「你怎麼能忍受越
來越多的內地人到香港來，和我們搶資源？」我說：
「內地人來香港，經濟才有發展啊，我也才有生計
啊。」我不如你聰慧，沒有讀大學，中五畢業就在一家
商店做工。香港的市場畢竟小，如果沒有內地的遊客，
店裡的生意就不會太好。你聽不進我的話，也不理解，
說我「太愚昧」。有一次，父親聽到了我們的對話，訓
斥你：「回歸廿年多，內地和香港一定聯繫越來越多，

這是大勢所趨。什麼搶資源，都是國家的資源！你爹就
是內地來的，難道你也說你爹錯了？」那次爭吵，你和
父親整整兩周沒有說話。
我其實並不怪你看不起我。我們是兄弟，我太了解你

了。你的中學教通識的老師，經常啟發你們思考「香港的
獨立性有何理據」、「內地人來港購物之利與弊」。你似
乎就一點一點地、在所謂的「獨立思考」的過程中，對
祖國的情感慢慢地疏遠了，也似乎就漸漸地忘記了父親
教我們的《滿江紅》：「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
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
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還記得父親教我們這詩那一年，你才5歲，而我已經

讀中學了。父親說，你背這詩，比我快得多。我資質不如
你，但我卻把父親教過我們的這些詩，牢牢地記在心底裡
了。而你呢？是什麼讓你把年少時那純真又澎湃的愛國
情都忘記了？我和父親每每憶起這些，都心痛不已。
今年6月份開始「亂」，你鼓動我支持你上街。我起

初不置可否。我問你為什麼要上街，你說「因為政府要
害我們。」我惶惑：「政府害我們什麼了呢？日子不是
照常嗎？我上工有錢賺，放工回家陪爸媽。政府害我們
什麼了？」你說：「後代沒有好日子過！」父親說：
「九七回歸之前，就有很多人說，回歸之後沒有好日子

過，你沒有好日子過了嗎？你出生時就已經回歸了，你
有書讀、有房住、有飯吃，你沒有好日子過了嗎？」後
來，你到底還是上街了。我和父母都很擔憂你。

本來，我和父親都以為，特首撤回了修例，學校也開始
了新學年，你和你的那些同學們應該平復了內心、用心讀
書了。沒想到的是，你忽然有一天回家說：「那些打砸燒
的同學們是真英雄。」我不解，英雄就是破壞嗎？那英雄
也太容易了！這些英雄害得我這幾個月不能正常返工，我
可是上一天工賺一天錢啊！我們的店也快要撐不下去了！
但你沒有理睬我，反而和父親激烈地辯論起來。父親苦口
婆心，甚至說：「不管你讀了多少書，心裡如何理解香港
的管治，守法總是必須的吧。守法啊！我的仔！」
小聰，我看到了你們的校園已經變成了「戰場」。我

多麼希望，你沒有事，你沒有參與，你沒有在那裡！昨
天，我看到臉書上的圖片，有公園露宿的年輕人，因為
參與街頭暴亂，被逐出家門，沒有錢吃飯，儼然成為乞
丐。我細細地辨認，那幾個人裡沒有你。可是，你又在
哪裡呢？
小聰，快回家吧，回到爸爸、媽媽、哥哥的身邊，遠

離犯罪、暴力和危險。我們等你！
哥哥：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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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蘇浚鋒入稟高等法院申請臨
時禁制令，希望禁止警方在無搜查令及校方批准下進入
校園，該申請已經遭到法官陳嘉信拒絕。

申請方雖然有資深大律師、公民黨前主席余若薇助
陣，但是，法官還是下令蘇浚鋒支付警方訴訟費，表明
他的申請無理據。不過，這筆錢估計不會由蘇浚鋒本人
支付，這場暴力運動背後的金主最終會買單。

陳官在判詞中指出，暴徒從中文大學管理的天橋上向
吐露港公路和東鐵線路軌投擲雜物，阻礙交通達兩日之
後，警方才進入校區執法。陳官指出，上述行為完全罔
顧公眾生命安全。
警方在抵達中大校園時遭到汽油彈攻擊，警方其後揭

露校園已變成武器生產工廠。暴徒在校園內訓練投擲汽
油彈，甚至學習使用弓箭、投擲器殺害警員。

依據《刑事罪行條例》第53條，任何人投擲汽油彈
引發爆炸而威脅警員人身安全將判終身監禁。
陳官基於此等因素考量而否決臨時禁制令申請，實為

意料之中，至少對大狀余若薇而言如此。依據《公安條
例》第17（2）條規定，警方有權進入校園制止「可能

會導致或引致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事實上，若陳官不拒絕頒發禁制令才令人感到錯愕。

畢竟，在校園內違法製作及管有爆炸品意圖威脅生命，
違反了《刑事罪行條例》第54條，可判處20年監禁。

投擲、製造汽油彈的罪犯應受到舉報並被繩之以法。
希望蘇浚鋒能勇於承擔責任，一旦確定何者參與其中就
應該檢舉報案。如果他膽量不夠，那麼有腰骨的大學職
員應站出來舉報，並把犯案者送交執法當局處理。那些
襲擊內地教授和學生的暴徒還未被捉拿歸案，對社會安
全構成威脅。
中大校長段崇智令人失望，他是非不分，出面為涉嫌

犯下嚴重罪行而被捕的學生求情。他顯然是被嚇呆了，
似乎毫無辨別地全盤接受學生對警察的種種指控，無論
指控有多無稽，他都複述如儀，藉以討好學生，好讓他
能全身而退。
段崇智應該拿出一點男子氣慨，設法找出製造和投擲

汽油彈的兇徒，把他們交給警方發落。他亦應暫停暴徒
的學籍，至少直到他們的審訊結束為止。這可能是奢
望，但聊勝於絕望。段崇智若真的無力應對，他應該辭

職。
段崇智、蘇浚鋒及其他關聯人士須清楚了解，根據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0條，任何人意圖妨礙拘捕
或檢控犯下可逮捕的罪行之人士，包括製造或使用汽油
彈，均可判處監禁10年。若果他們最終身陷囹圄，而
暴徒卻逍遙法外，那真的是諷刺之極。
陳嘉信法官作出判決後不久，鄰近中文大學的沙田裁

判法院就被縱火。陳法官的判決自然惹來激進分子不
滿，法院也因此遭報復，為襲擊司法機構立下先例，就
連大律師公會也不禁厲聲譴責。若蘇浚鋒不滿陳法官的
裁決，他大可提出上訴，但如今看來法院也已經被暴徒
視為攻擊的對象了，而法官可能是下一個攻擊目標。
這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因為那些人無視法治，自今年

6月以來不斷向社會宣戰，無惡不作，早已拋棄任何良
知底線。他們已經喪失理性，鐵了心要摧毀香港。特首
林鄭月娥表示止暴制亂刻不容緩，所言甚是。政府必須
盡一切所能制止暴徒的無法無天惡行。
（本文作者為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英文版原文刊登

於《中國日報》香港版。）

法官是暴徒攻擊的下一個目標？
江樂士

香港中文大學淪陷。暴徒佔領校園，向吐露港公路和
東鐵路軌投擲雜物，隨時造成連環車禍和列車出軌，威
脅交通安全。
另外，有數輛中大校巴被暴徒騎劫，不但被暴徒用來

運送武器等物資，暴徒更駕駛校巴在校園內到處闖蕩，
不顧學生、教職員、駐校保安人員的安全，草菅人命，
極不負責。
暴徒的偷車行為，已觸犯了《盜竊罪條例》(香港法例

第210章) 第14條「未獲授權而取用運輸工具」，「任
何人未獲校巴擁有人同意或未獲其他合法權限而取用任
何運輸工具，以供其本人或另一人使用，或明知任何運
輸工具是在未獲合法權限的情況下取用而仍然駕駛或乘
坐該運輸工具，即屬犯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監
禁7年。」
另外，駕駛被盜車輛並不獲受保第三者風險保險，

觸犯了《汽車保險(第三者風險) 條例》(香港法例第

272章)第4條「沒有第三者保險而使用車輛」及《道
路交通條例》(香港法例第374章) 第 37條「危險駕
駛」，(1) 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險駕駛汽車，即屬犯
罪 ——(a)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及監
禁3年；(b)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3級罰款及
監禁12個月。如暴徒在危險駕駛前曾服用毒品或危
險藥品，則已觸犯《道路交通條例》第39J條「在指
明毒品的影響下沒有妥當控制而駕駛汽車」或第39L
條「在指明毒品以外的藥物的影響下沒有妥當控制而
駕駛汽車」。
一般而言，駕駛包括私家小巴、公共小巴、私家巴士

及公共巴士等，需要年滿21歲並須持有最少三年或以
上有效私家車或輕型貨車的正式駕駛執照，暴徒也干犯
《道路交通條例》第42條「駕駛時無執照」的刑事罪
行；而對中大校巴縱火和刑事毀壞的行為，已觝觸了
《刑事罪行條例》第60條「摧毀或損壞財物」。駕駛

未有商用車輛牌照或失效的商用車輛牌照，亦觸犯了
《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香港法例第374E
章)。

中大暴徒騎劫校巴草菅人命
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理事

■黑衣魔連日在全港多區大肆破壞及堵路，吐露港公路
成為重災區。 資料圖片


